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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业限制协议是市场中常见的
保护商业秘密等保密事项的合同。
负有保密义务的劳动者在职期间及
离职后一定期限内，不得自营或者到
与原单位有竞争关系的单位任职。

为了防止商业秘密的泄露和不
正当竞争，司法解释规定：用人单位
依法与竞业限制人员约定的在职竞
业限制条款合法有效，劳动者违反
竞业限制约定时，应依法承担违约
责任。

但有些公司不管劳动者是否接
触商业秘密等保密事项，无差别地签
订竞业限制协议，约定高额违约金，
严重限制了劳动者的择业权。

为遏制竞业限制协议“滥用”，保
障人才有序流动，此次司法解释明确
了竞业限制条款不生效或无效的情
形。司法解释规定：劳动者未知悉、
接触保密事项，竞业限制条款不生
效。这意味着，不属于竞业限制范围
的劳动者，即使订立竞业限制协议，
此约定对劳动者也没有拘束力。

司法解释还规定，在劳动者属于
竞业限制人员范围的情况下，竞业限
制条款约定的竞业限制范围、地域、
期限等内容，应与劳动者知悉、接触
的商业秘密和与知识产权相关的保
密事项相适应，超过部分无效。

（综合新华社、央视闻）

转包分包挂靠后出工伤谁担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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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接触商业秘密也签竞业限制协议？
竞业限制不得滥用，非涉密人员签约不生效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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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年来，社会保险、竞业限制、福利待遇等类型案件量呈上

升趋势。8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针对社会

广泛关注的热点争议问题，统一法律适用标准，切实维护劳动者合

法权益，解释自9月1日起施行。

事关社保缴费、竞业限制等，劳动争议案件司法解释发布

最高法：任何“不缴社保”约定均无效

依法参加社会保险是用人单
位和劳动者的法定义务。针对实
践中存在的用人单位规避社保缴
纳、劳动者主动放弃社保等问题，
司法解释作出明确规定：无论双方
协商还是劳动者单方承诺，任何

“不缴社保”的约定都是无效的。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张

艳介绍，比如用人单位为了降低
用工成本，比如有的劳动者为
了多拿工资，要求用人单位把

社会保险费以补助的方式发放
给个人，两种情况都存在。本
次司法解释明确规定了用人单
位和劳动者约定不缴纳社会保
险，或者劳动者单方承诺不缴
纳社会保险都是无效的。

司法解释进一步规定：劳动
者以用人单位未依法缴纳社会保
险费为由解除劳动合同，要求用
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的，人民法
院依法予以支持。

“不缴社保约定”无效
单位需支付经济补偿1

劳动合同法规定，劳动者“连续
订立二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后，有
权要求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
同。但实践中，部分用人单位通过
否认签约次数、变相逃避义务，损
害劳动者权益，对此，司法解释明
确“连续订立二次固定期限劳动合
同”的认定标准，保障劳动者依法
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权利。

此次司法解释明晰了几种
应认定为“连续订立二次固定期
限劳动合同”的情形。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长

吴景丽介绍，比如说，用人单位与
劳动者订立了劳动合同期满后，双
方约定延长一年以上的，或者在劳
动合同当中，约定了期满之后自动
延续的，这都属于签订了两次劳动
合同。再比如，用人单位与劳动
者签订了一次劳动合同期满之
后，用人单位为了规避签订两次
劳动合同这种情况，让劳动者与
另一单位签订劳动合同，但实际
上还是在原单位工作，这种情况
下，应该视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
已经签订了两次劳动合同。

2 合同中约定期满自动延续
属“连续订立两次劳动合同”

劳动合同法规定，用人单位不
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要承
担支付2倍工资的责任。但实践
中，存在劳动者故意不签合同等情
形，用人单位是否还需支付2倍工
资？对此，司法解释细化了2倍工
资的适用规则。

司法解释明确：非用人单位
原因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时，用
人单位不支付 2倍工资。比如，
因不可抗力等客观原因导致无
法订立；因劳动者故意或者重大
过失未订立等。

张艳介绍，如果是用人单位
通知劳动者来订立劳动合同，但
是劳动者为了获得2倍工资，故意
不去签字，在这种情况下，用人单
位不支付2倍工资。

司法解释还规定，在劳动合
同到期自动续延的情况下，用人
单位不支付2倍工资。

张艳介绍，劳动者不存在严
重违纪过错，那么女职工在孕
期、产期、哺乳期的情况下，合同

到期后自动会延续到“三期”的
期满。其间虽然没有订立书面
劳动合同，用人单位也不需要支
付2倍工资。

此外，司法解释明确了未订立
书面劳动合同2倍工资的具体计
算方式，即按月计算，不满1个月，
按照实际工作日计算。

针对劳动者享受特殊待遇后单
方解约的问题，司法解释规定，用
人单位向劳动者提供特殊待遇后，
双方协商一致由劳动者提供一定
期限的劳动，如果劳动者单方提前
解约，应该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吴景丽表示，用人单位与劳动
者签订了劳动合同，并在劳动合同
当中约定，用人单位不仅给劳动者
正常工资，还给劳动者特殊待遇，
给劳动者分房子或者分车，此时劳
动者就应该按约来履行。如果约
定了期限，比如约定劳动者要工作
满4年，但劳动者工作满半年就提
前解除约定。在这种情况下，劳动
者就应该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劳动者故意不签合同
单位不支付2倍工资3

实践中，转包、分包、挂靠、混同
用工等现象频发，劳动者的权益受
到侵害时，常出现承包人、被挂靠
人、实际用工方相互推诿的情况，导
致劳动者权益难以保障。对此，司
法解释明确规定承包人、被挂靠人
承担用工主体责任，为劳动者权益
筑牢“兜底”防线。

司法解释明确：承包人违法转
包、分包给无合法经营资格主体，或
者被挂靠人允许挂靠的，承包人、被
挂靠人承担支付劳动报酬、认定工伤
后的工伤保险待遇等责任。

张艳介绍，比如说一个建筑公
司承包工程以后，把工程转包给个
人招用劳动者、提供劳动，劳动者在
工作的时候受伤了，被有关行政部
门认定为工伤以后，他起诉要求承
包人也就是建筑公司，承担工伤保
险待遇的支付责任，法院会依法予
以支持，以此来避免承包人和实际
施工人之间互相推诿，充分保护劳

动者的合法权益。
针对实践中常见的“混同用工”

问题，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保护规
则：混同用工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的，关联单位依法共同承担支付劳动
报酬等责任。

张艳表示，比如说A公司和B公
司，法定代表人是同一个人。A公司
招用劳动者入职，劳动者是在 B公
司的工作地点工作，他的工作任务
也是来自 B公司的微信群，他的工
资是由法定代表人的个人账户来支
付的。劳动者要求确认和B公司之
间存在劳动关系，法院会考虑到工
作地点，工作任务来自 B公司的工
作群这些因素来依法支持劳动者的
诉讼请求。

法官特别提示，劳动者在提供劳
动时，应注意留存劳动报酬支付凭
证、工作证件、微信、邮件中的任务布
置记录等证据，以便在权益受损时举
证维权。


